温岭人才引进和培养出新政 高层次人才越来越吃香
 
　   11月30日，我市下发《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的若干意见》，我市人才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，无论从人才引进还是人才培养方面，这份文件可以说开启了不少个“第一次”。
变化一：“创业创新”成关键词
　　 我市曾于2001年、2003年、2007年先后下发三个有关人才引进的文件，这是首次在文件中明确提出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的提法。
　　我市首次对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给出了定义：创造科技成果的专家、学者；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的领军人才和核心骨干；利用科技创新催生具有竞争力产业的创业者；具有创新能力、取得创新成果且有创新潜能的专业人士。
　　对于创业创新的重视，还体现在人才引进的落点。这一次，人才引进最主要的还是为企业服务。《若干意见》规定，我市非公有制企业（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）按规定引进的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可以享受住房补贴、工作生活津贴。此外，市财政还将首次设立“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专项资金”，专项用于引进和培养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。用人单位按文件规定标准支付的住房补贴、工作生活津贴，市财政将分别给予50%、全额补助。
　　变化二：两院院士、本科生都能享受补助
　　与以前相比，今后到温岭工作生活的人才将越来越吃香。按规定，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分为6大类，从两院院士到高技能人才都能享受到政策的补助。相比以往，补助的安家费用和工作生活津贴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。
　　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以上服务协议并落户我市的，可以享受100万元至2万元不等的一次性异地安家补助费。其中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工程院院士可以享受该类补助的最高额度100万元。在此之前，该项补助最高额度为50万元。
　　此外，对进入我市非公有制企业（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）工作并签订3年以上聘用合同的高层次人才，在三年内按实际工作月数发放8000元至300元不等的工作生活津贴。而在此之前，最高生活津贴只有2000元。尽管本科生并没有列入高层次人才的范畴，但这次出台的《若干意见》将本科生也纳入了补助范围。按照规定，30周岁以下普通高校毕业本科生，自2010年10月开始引进的，每人每月可享受100元的补贴。
　　变化三：本土人才成长有新激励制度
　　新政策除了吸引人才，对于本土人才的培育力度也在加大。文件首次规定，对于新入选国家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、省“151人才工程”、台州市“211人才工程”第一、二层次培养人员，在培养期内，分别给予20万元至1万元不等的经费资助。新获得台州市、温岭市“拔尖人才”荣誉称号的，给予奖励2万元、1万元。
　　《若干意见》对于企业搭建人才培养平台将给予直接补助：企业建立国家级、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，市财政分别给予50万元、30万元的经费补助。建立研究生实习基地的，给予3万元的经费补助。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每招收1名博士后研究人员，在进站两年研究期间，市财政给予8万元的经费资助。
